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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言 

 

香港会计师公会（“公会”）于 2019 年 6 月 27 日与国家税务总局（“国税总局”）在北京市

海淀区羊坊店西路 5 号举行交流会议。 国税总局的俞书春副司长及各有关处室领导欢迎公会

代表。 

 

以下是由公会撰写的会议摘记。摘记仅为公会代表对国税总局在会议上回应各讨论事项的理

解，并不代表国税总局正式并有法律约束力的意见。故摘记只可视作一般参考文件，不会对任

何与会人士构成约束力。阁下在个别情况应用会议摘记内容前，务请咨询专业意见。另外，如

英文译本的字义或词义与中文本有所出入，概以中文本为准。 

 

公会亦特别感谢毕马威派出代表负责记录会议的内容。 

 

会议摘记 

 

讨论事项 

 

A. 企业所得税 

A1.  创业投资 

a. 抵扣所得的时点 

b. 多层合伙结构 

A2.  非居民企业间接转让财产企业所得税 

a. 关于国税总局公告 2015 年第 7 号 

b. 关于非居民企业间接转让中国应税财产的税务处理中，应如何确定在中国境内

的机构、场所之财产价值？ 

c. 企业内部重组的间接中国股权转让 

A3.  境外机构投资境内债券取得的利息收入 

A4.  双重征税 

A5.  关于 2018 年 9 号公告的解读及实操中的问题 

A6.  预提税 - 专有技术的支持和指导服务按照特许权缴纳还是按照营业利润缴纳，各地

执行有差异 

A7.  预提企业所得税 - 不来华劳务如何缴纳企业所得税，各地方执行口径有差异 

A8.  关于租赁的新会计处理和企业所得税影响 

A9.  境外母公司的境内子公司进行分立，是否需要符合财税[2009]59 号文第七条的要求 

 

B. 个人所得税 

B1.  居民个人的综合所得 

a. 预扣预缴 

b. 代扣代缴 

B2.  中国境内累计停留的天数计算 

a. 个人所得税 

b. 常设机构 

B3.  个人所得税法律和合伙企业税制 

B4.  港籍员工奖金分摊方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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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. 增值税 

C1. 转让境外上市公司非境外上市股份是否征收增值税 

C2. 企业集团内资金借贷 

a. 企业集团的定义 

b. 有效期间的定义 

 

D. 转让定价 

D1. 国别报告交换 

D2. 无形资产交易 

 

  


